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司拍字第165號

聲  請  人  有限責任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李福振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

即債務人    林欣蓓 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民事庭於中華民國113

年5月14日所為之裁定，因聲請人聲請狀記載錯誤而有誤寫之情

形，應裁定更正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文

原裁定中關於「嗣債務人林欣蓓於108年9月5日邀同第三人江政

修為一般保證人向聲請人借款11,400,000元，約定有利息、遲延

利息及違約金，清償日期為128年9月5日」之記載，應更正為

「嗣債務人林欣蓓於108年9月5日邀同第三人江政修為一般保證

人向聲請人借款11,400,000元，約定有利息、遲延利息及違約

金，清償日期為138年8月5日」。

    理    由

一、按判決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，法院得依

職權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，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者亦同，民

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此於非訟事件裁定亦準用

之，非訟事件法第36條第3項亦定有明文。

二、查本院前開之裁定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，應予更正。

三、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。
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

並繳納抗告費1,000元。

五、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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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之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簡易庭司法事務官  黃伃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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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司拍字第165號
聲  請  人  有限責任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


法定代理人  李福振  




相  對  人  
即債務人    林欣蓓  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民事庭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4日所為之裁定，因聲請人聲請狀記載錯誤而有誤寫之情形，應裁定更正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文
原裁定中關於「嗣債務人林欣蓓於108年9月5日邀同第三人江政修為一般保證人向聲請人借款11,400,000元，約定有利息、遲延利息及違約金，清償日期為128年9月5日」之記載，應更正為「嗣債務人林欣蓓於108年9月5日邀同第三人江政修為一般保證人向聲請人借款11,400,000元，約定有利息、遲延利息及違約金，清償日期為138年8月5日」。
    理    由
一、按判決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，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，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者亦同，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此於非訟事件裁定亦準用之，非訟事件法第36條第3項亦定有明文。
二、查本院前開之裁定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，應予更正。
三、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1,000元。
五、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簡易庭司法事務官  黃伃婕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司拍字第165號
聲  請  人  有限責任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

法定代理人  李福振  


相  對  人  
即債務人    林欣蓓  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民事庭於中華民國113
年5月14日所為之裁定，因聲請人聲請狀記載錯誤而有誤寫之情
形，應裁定更正如下：
    主    文
原裁定中關於「嗣債務人林欣蓓於108年9月5日邀同第三人江政
修為一般保證人向聲請人借款11,400,000元，約定有利息、遲延
利息及違約金，清償日期為128年9月5日」之記載，應更正為「
嗣債務人林欣蓓於108年9月5日邀同第三人江政修為一般保證人
向聲請人借款11,400,000元，約定有利息、遲延利息及違約金，
清償日期為138年8月5日」。
    理    由
一、按判決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，法院得依
    職權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，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者亦同，民
    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此於非訟事件裁定亦準用
    之，非訟事件法第36條第3項亦定有明文。
二、查本院前開之裁定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，應予更正。
三、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
    並繳納抗告費1,000元。
五、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
    執之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簡易庭司法事務官  黃伃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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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度司拍字第165號
聲  請  人  有限責任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

法定代理人  李福振  


相  對  人  
即債務人    林欣蓓  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民事庭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4日所為之裁定，因聲請人聲請狀記載錯誤而有誤寫之情形，應裁定更正如下：
    主    文
原裁定中關於「嗣債務人林欣蓓於108年9月5日邀同第三人江政修為一般保證人向聲請人借款11,400,000元，約定有利息、遲延利息及違約金，清償日期為128年9月5日」之記載，應更正為「嗣債務人林欣蓓於108年9月5日邀同第三人江政修為一般保證人向聲請人借款11,400,000元，約定有利息、遲延利息及違約金，清償日期為138年8月5日」。
    理    由
一、按判決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，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，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者亦同，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此於非訟事件裁定亦準用之，非訟事件法第36條第3項亦定有明文。
二、查本院前開之裁定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，應予更正。
三、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1,000元。
五、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簡易庭司法事務官  黃伃婕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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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td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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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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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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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/*overflow: hidden;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，把這個STYLE拿掉*/ 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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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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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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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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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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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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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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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ui-resizable-helpe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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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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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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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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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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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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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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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barcod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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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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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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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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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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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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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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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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